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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業權及土地的註冊 (雜項修訂 )條例草案》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 2025年業權及土地的註冊 (雜項

修訂 )條例草案》(“《條例草案》”)的背景資料，並概述議員在

發展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就相關立法建議表達

的意見和關注。  

 

 

背景  

 

2. 香港現行的土地註冊制度是契約註冊制度，自 1844年

開始根據《土地註冊條例》 (第128章 )(“《土註條例》 ”)運作。

在契約註冊制度下，文書註冊可規管在土地登記冊內已註冊

文書的優先次序，但不提供物業業權的保證，1物業擁有權可能

因業權欠妥或未註冊而影響物業的權益而出現不確定性。

因此，在物業轉易時，買方的律師每次都要徹底查核業權契據

(包括過往的業權文件 )以確定物業的業權 “無瑕疵 ”，使物業

轉易程序變得繁複和冗長。此外，物業擁有人須妥為保存物業

的業權契據。香港是少數仍在執行契約註冊制度的經濟體系。 

 

3. 為使物業業權更為明確，並簡化物業轉易程序，《土地

業權條例》(第585章 ) (“《業權條例》”)於2004年獲制定，以引入

業權註冊制度，根據該制度，土地註冊處備存的註冊紀錄

(“業權註冊紀錄 ”)是物業業權不可推翻的證據。  

 

                                                 
1 在契約註冊制度下，業權是藉查核過往的業權契約來確定，而業權

的轉移則取決於簽立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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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於立法會在 2004年審議《土地業權條例草案》期間，

在委員會審議階段作出重大改動， 2當時政府當局和議員均

同意，在《業權條例》生效前應諮詢主要持份者及全面檢討這些

改動引起的事宜。因此，《業權條例》至今仍未實施。經過多年

廣泛討論，政府當局決定以分階段方式實施《業權條例》，先在

新批土地實施業權註冊制度 (即 “新土地先行 ”方案 )。  

 

 

《2025年業權及土地的註冊 (雜項修訂 )條例草案》  

 

5. 《條例草案》於2025年3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首讀。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  

 

(a) 修訂《業權條例》，使土地業權註冊制度只適用於

在《業權條例》的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批出的某些

土地；  

 

(b) 修訂《土註條例》，以訂定以下事項：關乎對根據

《土註條例》備存的紀錄進行查冊和查閱的事宜及

提供該等紀錄的事宜、禁止將某些文件根據《土註

條例》就某些土地註冊、利便將標準條款文件納入

某些可根據《土註條例》註冊的文件、藉電子方式

根據《土註條例》呈交某些文件的事宜；及  

 

(c) 對《業權條例》及其他條例，作出相關及雜項修訂。 

 

6. 《條例草案》主要條文的詳情載於 2025年2月27日發出

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DEVB(PL-CR) 1-10/43)第23段，

以及有關《條例草案》的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LS22/2025號

文件 )第 4至 14段。《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自發展局局長

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土註條例》下現有土地的轉換機制在 2004年委員會審議階段經歷

重大改動 (原先建議土地逐步轉制，土地會在《業權條例》生效後首

次轉讓物業或自願申請時，經由律師發出妥善業權證明書支持下轉

制，改為在《業權條例》生效後的 12年期屆滿後將現有土地自動轉

制 )；以及引入強制更正規則。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brief/devbplcr11043_20250227-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hc/papers/hc20250321ls-2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hc/papers/hc20250321ls-2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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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7. 政府當局分別於 2022年 12月 19日及 2025年 1月 24日向

事務委員會簡介 “新土地先行 ”方案，及《條例草案》所載的立法

建議。事務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議員就相關議題表達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業權不可推翻的原則  

 

8. 就政府當局建議廢除尚未生效的《業權條例》下的強制

更正規則，即已付出有值代價並管有物業的真誠及不知情

買家，即使有關物業的轉移曾牽涉第三者的欺詐，仍可享有

不可推翻的業權，而未能收回物業的不知情前擁有人，將有權

獲得土地業權彌償基金 (“彌償基金 ”)下金額設有上限的補償。

議員關注到，在廢除強制更正規則後，因欺詐而喪失業權的

前物業擁有人未必能在《業權條例》下恢復業權，是削弱對

前物業擁有人的保障。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採取適當措施，防止

物業欺詐個案發生。  

 

9. 政府當局表示，雖然業權不可推翻的原則與適用於現行

契約註冊制度的普通法立場不同 (在契約註冊制度下，不知情

的前擁有人可取回涉及欺詐的物業 )，但為了配合業權註冊

制度為業權提供明確性的目標，廢除強制更正規則的建議有其

必要。這做法亦與其他設有業權註冊制度的司法管轄區的做法

一致。此外，雖然當局不建議實施強制更正規則作為基本規則，

但《條例草案》容許前擁有人向法庭提出申請以更正業權註冊

紀錄。如果已註冊業權的買家不是真誠及不知情買家、並非以

有值代價獲得物業或並無管有物業，法庭仍可在考慮有關個案

的情況後，酌情恢復前擁有人的業權。  

 

10. 政府當局亦表示，針對物業欺詐個案，建議在《業權

條例》授權土地註冊處處長在有合理理由懷疑發生或可能發生

欺詐的情況下，禁止將有關物業的任何處置註冊，並在業權

註冊紀錄上就該等物業提述限制令。此舉可為不知情的前擁有

人提供業權保障。此外，土地註冊處會發出業權證明書給在業

權註冊制度下的註冊擁有人。當局會在業權證明書加入先進的

防詐騙特徵，以防止欺詐。土地註冊處會與執法機關保持緊密

合作，並制訂宣傳策略，教育市民如何防範物業欺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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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權管有不適用於新土地  

 

11. 議員認為，佔用他人土地者有機會取得逆權管有權 3

會對業權人造成不公，因此支持當局建議逆權管有申索將

不適用於在 “新土地先行 ”方案下註冊業權的新土地。  

 

12. 政府當局表示，業權註冊制度的目的是為業權提供明確

性，因此逆權管有不適用於新土地的建議是有充分的政策理由

支持。  

 

土地業權彌償基金  

 

13. 議員詢問有關將會根據《業權條例》成立的彌償基金的

詳情，包括徵費率及政府提供的備用貸款。政府當局表示，彌償

基金以自負盈虧的原則營運，向因欺詐而喪失在業權註冊制度

下土地權益的人士作出設有上限的彌償。該基金的經費來自

根據《業權條例》註冊物業轉移的徵費。當局建議，彌償上限

為 5,000萬元，而徵費率劃一為每宗物業轉移代價款額的

0.014%。換言之，買家每支付100萬元代價款額，便要向彌償

基金供款140元。  

 

14. 政府當局補充，為提供足夠的緩衝以支付彌償，政府會

為彌償基金提供一筆為數 1億5,000萬元的備用貸款。當局預期

因物業欺詐而提出彌償申請的個案為數不多，此外，根據土地

註冊處的資料，超過 85%物業轉讓所涉及的代價款額不超過

1,000萬元。當局認為1億5,000萬元的備用貸款金額是合適的。 

 

現有土地的轉換  

 

15. 議員促請政府當局繼續積極研究將現有約290萬份土地

登記冊轉換至業權註冊制度的安排及時間表，並建議當局考慮

在實施 “新土地先行 ”方案時，一併設立自願轉制的機制，

讓有意由契約註冊制度轉換至業權註冊制度的現有土地

擁有人，在自行核實業權後主動向政府提出業權註冊申請。  

                                                 
3 逆權管有指任何人通過與土地擁有人的權利相抵觸的方式持續

佔用他人土地，從而取得該土地的業權。如某人逆權管有有關土地，

在《時效條例》(第 347章 )訂明的相關時效限期屆滿後，土地擁有人

不得提起訴訟以收回土地，擁有人對該土地的業權亦即告終絕。逆

權管有人將擁有土地的管有業權。在香港，收回土地的訴訟不得在

訴訟權產生的日期起計滿 12年後提出，有關政府土地的時效期則為

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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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府當局表示，有關現有約 290萬份土地登記冊的轉換

安排，關鍵在於如何為現有土地進行轉換，尤其是如何識別和

處理業權欠妥的物業，以確保在轉換後業權註冊紀錄的準確性

不會受到影響。為了解擁有權不確定的問題，當局已啟動內部

研究，以評估在現有約 290萬份土地登記冊當中業權欠妥的

註冊的範圍和類型，以及進行轉換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初步

結果顯示，業權欠妥的註冊個案為數不少，根據只涵蓋一小

部分現有土地登記冊的抽查研究結果推斷，推算有數千份有

問題的登記冊。這些個案通常涉及業權鏈問題，例如業權鏈

斷裂和同一業權出現多份登記冊。然而，現時的查核並不反映

全部問題。當局將繼續進行查核，期望隨着更多發現，能逐步

擴展業權註冊制度的實施範圍。當局並計劃在 2027年上半年

實施 “新土地先行 ”方案後，就現有土地的轉換機制制定建議與

持份者展開討論。  

 

17. 政府當局補充，由於現階段仍未就現有土地的轉制方案

達成共識，當局不擬在推行 “新土地先行 ”方案時，處理現有

土地自願註冊安排，以免未能盡早實施 “新土地先行 ”方案。  

 

18. 議員關注到，日後若有物業發展項目的範圍同時涉及

現有契約註冊制度下的土地及業權註冊制度下的新批土地，

有關發展項目的土地註冊安排如何。議員籲請政府當局於

《條例草案》中加入相關條文以處理上述的情況。  

 

 

立法會質詢  

 

19. 議員曾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香港的土地註冊制度及

逆權管有土地等事宜提出質詢。相關超連結載於附錄。  

 

 

相關文件  

 

20. 立法會網站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5年4月3日  



 

附錄  

 

《2025年業權及土地的註冊 (雜項修訂 )條例草案》委員會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發展事務委員會  

 

 

2022年12月19日  

 

議程第 III項：在 “新批土地 ”實

施業權註冊的方案  

會議紀要 
 

發展事務委員會  

 

2025年1月24日  

 

議程第 IV項：《土地業權條例》

(第585章 )的建議修訂  

會議紀要  

 

 

 

立法會會議  文件  

2022年6月8日  

 

第8項質詢：土地業權註冊制度  

 

2024年6月26日  

 

第7項質詢：逆權管有土地  

2025年1月15日  

 

第3項質詢：固定資產產權的證明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dev/agenda/dev20221219.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dev/minutes/dev2022121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panels/dev/agenda/dev20250124.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panels/dev/minutes/dev20250124.pdf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20608#30611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40626#116323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50115#138440

